[bookmark: _GoBack]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宿舍标准化与特色文化建设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探索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围绕“卫生、安全、文明、团结”标准化宿舍建设和“和谐、雅致、合力、共进”的核学特色宿舍文化氛围营造，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制订本方案。
一、活动主题
“核”为美，伴成长
二、活动内容
1.标准化建设
全体宿舍成员签署《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核”为美，伴成长宿舍文明公约》（附件1），以《兰州大学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文明标准》为主进行建设（附件2），宿舍空间可在学校规定范围内适当美化装扮。
2.特色文化建设
[bookmark: _Hlk225175491]围绕“示范引领”“科技创新”“文体特长”“戎耀营舍”“志愿服务”“环保绿色”“文化传承”等特色类型（可参考以上但不限于此），积极创建志趣相投、相互帮扶、比学赶超、共同进步的“成长型”宿舍（见附件3）。
三、奖惩与评选机制
1.各本科生宿舍均须完成标准化建设。通过学院验收后授予“标准化宿舍”牌匾。经2次仍未通过标准化验收的宿舍，暂停宿舍成员评奖评优资格1年。
2.在标准化达标基础上，各宿舍按照上述特色文化类型进行1-2项特色文化宿舍创建，经申请验收达标后学院授予相应类型特色文化宿舍牌匾，每间给予500-1000元奖励，并在相应评奖评优中予以倾斜。
3.标准化宿舍评选标准见附件4。特色文化建设综合评分标准（100分制），其中基础保障分（30分），特色建设分（60分）每个宿舍可选择一个主攻方向（申报特色宿舍类型），并鼓励在其他方向有交叉融合，采取“核心指标+成果展示”方式评分。“一专多能”融合与附加分（最高10分）：在主攻方向之外，在其他1-2个特色方向有显著成果（需提供证明材料），每个方向加5分。
4.对在建设过程中表现积极、成效显著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学院予以表彰奖励。
5.在学校、学院宿舍宿舍安全卫生检查中被通报批评的宿舍须及时整改，一年内受到2次通报批评的，将被取消标准化及特色文化宿舍资格。     
四、组织实施
1.本科生宿舍标准化与特色文化建设由学院学工组负责组织实施，同时吸收班主任、学生干部、宿舍网格员、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广泛参与。
2.每年5月、10月为标准化验收和接受特色文化建设申请时间，“特色文化宿舍申请表”（附件5）。新生宿舍在入校次年5月进行首次标准化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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